
通 过 家 长 微 信 群 散
布消息，谎称自己“有关
系”，能够办理知名中学
入 学 名 额 ，骗 取 家 长 钱
款。近日，经邯郸市邯山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邯山区人民法院以诈骗
罪 判 处 孟 某 有 期 徒 刑 4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2020 年 7 月，孟某谎
称自己能够办理邯郸市
某 重 点 中 学 入 学 名 额 ，
通过其妻杜某将上述消
息发布至学校家长微信
群，并收取 3 名家长共计
18 万 元 ，所 得 钱 款 全 部
用 于自己网络赌博及日
常挥霍。

被 害 人 以 为 已 经 打
通“ 特 殊 渠 道 ”，孩 子 进
入“ 名 校 ”万 无 一 失 ，可
直到开学，仍未能拿到入
学通知书，这才明白自己
被骗了，遂到公安机关报
案。

案 发 后 孟 某 主 动 到
公安机关投案，供认了自
己的犯罪行为。最终，法
院根据犯罪事实，依法对
孟某作出了上述判决。

检察官提醒：
“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是很多家长的心愿。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有的家长不惜托关
系、花高价钱，只为让孩
子进入理想的学校，犯罪
分子正是利用家长的这
种心理来骗取钱财。在
此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
首先应该了解招生政策，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不
盲目攀比，不一味追求名
校。其次，要提高入学诈
骗防范意识，不要听信所
谓 的“ 特 殊 关 系 ”，不 轻
信任何社会人员的“牵线
搭桥”，要以教育部门发
布的招生政策为准，通过
正当途径为孩子办理入
学手续，切勿上当受骗，
以免既损失钱财，又耽误
孩子的上学时机。最后
提醒各位家长增强法律
意识，学会保留证据，在
办理手续时要保留微信、
短信等信息，保存转账凭
证，对现金支付最好有照
片为证或者找第三人在
场见证，如发现被骗，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交
相关证据。千言万语汇
成一句话，求学路上没有
捷径，切勿自作聪明反落
入诈骗陷阱。

□ 赵叶 任保国
张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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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法制报讯 （王
海波）“我们受磁县人民检
察 院 的 指 派 ，代 表 本 院 以
国 家 公 诉 人 的 身 份 ，出 席
法 庭 支 持 公 诉 ，并 依 法 实
行 法 律 监 督 。”6 月 30 日，
磁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赵某某涉嫌非法采矿一
案，在被告人户籍所在的磁
县某村依法开庭审理，公诉
人驱车 40 余公里前往支持
公诉，被告人亲友、村委会
成 员 、当 地 村 民 参 加 了 旁
听，达到“办 理 一 案 、教 育
一片、治理一方”的效果。

被告人赵某某从小生
活 在 漳 河 边 的 这 个 小 山
村 。 漳 河 从 村 南 蜿 蜒 而
过，每到枯水期，河底的鹅
卵 石 就 裸 露 出 来 ，铺 满 整
个河滩。2019 年 1 月，在未
办理任何采矿许可证件的
情 况 下 ，赵 某 某 使 用 自 家
的 铲 车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等
设 备 ，非 法 采 挖 鹅 卵 石 等
砂 石 矿 资 源 ，并 雇 用 多 名
司机驾驶自卸货车拉料销
售 至 砂 石 收 料 点 ，非 法 获
利 19 万余元。

之 后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刑 事 立 案 侦 查 。 2021 年 9
月 27 日，赵某某在峰峰矿
区 被 公 安 机 关 抓 获 归 案 。
到 案 后 ，赵 某 某 如 实 供 述

了其非法采挖砂石矿的不
法 事 实 ，并 主 动 退 赃 。 磁
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该案后
认 为 ，被 告 人 赵 某 某 以 牟
利 为 目 的 ，违 反 矿 产 资 源
法 的 规 定 ，在 未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 ，擅 自 开
采砂石矿资源，情节严重，
其 行 为 触 犯 了 刑 法 ，应 当
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
任，遂依法提起公诉。

在赵某某所在村村委
会 小 广 场 ，庭 审 现 场 挤 满
了 前 来 旁 听 的 群 众 ，庭 审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有条不
紊地进行。公诉人在宣读
起诉书、依法讯问被告人、
出示相关证据以及发表公
诉意见后，对赵某某当庭进
行了法治教育。被告人赵
某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
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对
自己触碰法律红线、非法采
挖 砂 石 矿 的 行 为 悔 恨 不
已，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随 后 ，检 察 官 借 休 庭
机 会 ，向 参 与 旁 听 的 群 众
以 案 释 法 ，普 及 了 相 关 法
律 知 识 。 旁 听 群 众 表 示 ，
私挖乱采使美丽的漳河滩
伤 痕 累 累 ，非 法 采 挖 是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大 家 一 定 努
力 保 护 身 边 的“ 金 山 银
山”。

河北法制报讯 （梁子贤 王
梦佳）上 百 个 铁 质 井 盖 被 盗 ，给
车 辆 及 行 人 出 行 造 成 极 大 安 全
隐 患 ……7 月 6 日，经保定市莲池
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取证，公安机关对盗窃窨井盖的犯
罪嫌疑人王某某等二人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窨井盖
收购者犯罪嫌疑人周某某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移送莲池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今年 4 月，保定市莲池区几条
城市主干道的上百个铁质井盖接
连被盗，有的整条街的铁井盖都不
翼而飞。经过侦查，侦查机关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等二人，并在
王某某住处扣押其盗窃的铁质窨
井 盖 46 个 。 为 解 决 本 案 定 性 问
题，莲池区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案

件侦查工作。
为 进 一 步 落 实“ 四 号 检 察 建

议 ”，莲 池 区 检 察 院 通 过 勘 查 现
场 、听 取 案 情 介 绍 、调 阅 监 控 视
频，与侦查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对
案件定性进行分析研判，共同研讨
侦查方向。

“案件定性应结合案发公路情
况进行分析，在车流量密集的城市
中心道路，犯罪嫌疑人盗窃窨井盖
的行为极易造成过往车辆交通事
故的发生，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对
于此类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以盗
窃罪来认定。”莲池区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发表了意见。检察官认为，
对于此类犯罪行为应当根据“两高
一部”下发的《关于办理涉窨井盖
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规定
进行具体分析。

为使案件准确定性，检察机关
引导公安机关围绕是否“足以危害
公共安全”开展侦查，包括对涉案
路段的车辆出入情况以及车流量
开展调查取证，最终公、检双方对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等二人以“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移送
审查起诉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莲池区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在审查证据时还发现，该案中的
窨井盖收购者同样涉嫌犯罪。犯
罪嫌疑人王某某盗窃窨井盖后曾
到周某某的废品收购站处销赃，周
某某一共从王某某手中收购了数
十个铁制井盖。针对以上情况，莲
池区检察院介入后立即指导公安
机关开展调查，发现废品收购站负
责人周某某在向犯罪嫌疑人收购
窨井盖时，并未详细核实其来源，

仅靠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就收
购了数量较大的窨井盖，这种行为
无形中助长了涉窨井盖违法犯罪
活动的滋生，构成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

7 月 6 日，公安机关对盗窃窨
井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等二人
以“ 以 危 险 方 法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罪”，对窨井盖收购者犯罪嫌疑人
周 某 某 以 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罪
依 法 移 送 莲 池 区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

“小井盖”关乎“大民生”。在
此 案 中 ，莲 池 区 检 察 院 ，提 前 介
入，立足检察职能准确定性案件，
切实推进窨井盖问题治理，充分发
挥了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方
面的作用，为守护好人民群众“脚
下安全”贡献了检察力量。

河北法制报讯 （师
婷婷）近日，广宗县人民检
察院针对县域部分河段存
在秸秆垃圾堆积问题，向 8
个 乡 镇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并
围 绕 如 何 整 改 、如 何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讨，收到较好效果。

广宗县检察院在与县
河长制办公室联合进行河
道 环 境 巡 查 时 ，发 现 县 域
部分河段存在秸秆垃圾堆
积情况。检察官在调查走
访中得知，麦收季节，由于
秸秆数量大且暂无处理渠
道，就被随意丢弃，村镇的
河沿、河岸、河堤成了堆放
场 所 。 时 间 一 长 ，秸 秆 随
风入河，极易堵塞河道，造

成 河 水 外 溢 ，给 两 岸 群 众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带 来 危
害 ，而 且 秸 秆 在 水 里 浸 泡
腐烂，臭气扩散，对河水生
态和空气都有污染。

针 对 这 一 现 象 ，广 宗
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检
察官利用 10 天时间在全县
开展了一次保护河道专项
行 动 。 其 间 ，该 院 和 县 河
长制办公室联合开展了以

“共护碧水清流”为主题的
宣 传 活 动 ，呼 吁 群 众 践 行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积 极 参 与
爱河护水活动。

针对县域部分河段存
在秸秆垃圾堆积问题，广宗
县检察院制作了检察建议
书。为了实现办案效果和

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广宗县
检察院在县河长制办公室
支持下，组织召开了集中公
开 宣 告 送 达 会 ，向 核 桃 园
镇、件只乡、东召乡等8个乡
镇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并
围绕如何整改、如何建立长
效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会 后 ，各 乡 镇 针 对 检
察建议书的内容开展分析
研 究 ，并 结 合 乡 镇 河 道 实
际 情 况 部 署 落 实 ，对 各 管
辖属地的问题都一一进行
了整改并及时回复了县检
察院。

如 今 ，河 道 中 的 秸 秆
垃 圾 没 有 了 ，河 水 变 清 变
绿了，河道再现“清秀”面
庞，当地群众拍手称赞。

河北法制报讯 （霍
思思）7 月 5 日，辛集市人
民检察院组织召开农资安
全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公开宣告送达会议，市农
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 及 各 乡 镇 代 表 参 加 会
议，邀请市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市司法局行政执
法监督主管领导参加。

今 年 以 来 ，辛 集 市 检
察院积极开展农资安全领
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对
全市 15 个乡镇的农资经营
商户进行重点走访，发现
部分商户在经营资质、经
营规范、经营农资产品质
量等方面存在问题，相关
部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检察官积极调查取证并当
场进行法治宣传。

会 上 ，检 察 院 工 作 人
员介绍了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情况及检察建议宣告送
达的意义，农资安全领域
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的开展
情况，对调查中发现的问
题进行简要阐述，并就各
行政部门及乡镇在农资产
品监管方面的职责依据以
及检察建议的内容等进行
说明，现场送达检察建议。

被建议单位代表签收
检察建议，表示将根据建议
的内容，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采取有效措施整改落
实，同时就下放乡镇的行政
执法权等相关工作向相关
部门人员进行业务咨询，加
强行政执法的精准性和整
改落实的实效性。

受邀参加会议的市政
协 委 员 、人民监督员对宣
告送达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寄望被
建议单位加强对农资产品

的日常监管，规范农资经营
活动，更好服务保障辛集市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市司
法局主管领导表示，将加强
行政执法监督，做好与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衔接，促进
检察建议有效落实。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
达，既有利于检察机关与
行政机关形成积极、良性、
互动的工作关系，也有利
于提升检察建议刚性，增
强检察建议的规范性、严
肃性和权威性，确保检察
建议尽快落到实处。“辛集
市检察院将以检察建议公
开宣告送达为契机，持续
关注农资产品质量安全，
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以公益诉讼之力助推农资
市场规范经营，助力乡村
振兴。”辛集市检察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

河北法制报讯 （李艳）乡村的
夏 季 ，草 木 葱 茏 ，百 虫 鸣 唱 。 7 月 8
日，在沧县某村一普通民房前，一位
拄着拐杖的老人与沧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依依惜别，嘴里不停地念叨
着：“我会好好抚养孩子，不辜负你
们的期望，让他长大成人！”这位老
人是沧县检察院救助的“事实孤儿”
小雷（化名）的奶奶。

小 雷 的 故 事 要 从 一 起 强 奸 、猥
亵儿童案说起。2021 年 11 月，该起
涉嫌强奸、猥亵儿童案移送沧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案件的嫌疑人就是
小雷的父亲。“我认罪认罚，自愿接
受法律对我的惩罚，可是我有个请
求……”小雷父亲在检察官提审的时
候，说起对独子小雷今后生活的担
忧。

小雷的情况引起了检察官的关
注，他们立即开展社会调查，而调查
的结果让检察官唏嘘不已。小雷是
一名 9 岁男童，父亲锒铛入狱后，肢

体残疾的母亲远走他乡，小雷变成
了“事实孤儿”。与小雷相依为命的
爷爷奶奶均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没
有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家徒四
壁，老两口终日以泪洗面，日子是熬
一天算一天。

孤单的小雷如何面对以后的生
活？谁能为他照亮前行的道路，呵
护他健康成长？“孩子是无辜的，不
能让父亲的过错成为孩子成长路上
的枷锁。”检察官在了解小雷的情况
后，第一时间到当地残联调取了小
雷母亲的残疾证明，并多次实地走
访小雷所在学校和居住地的村委会
等，固定了小雷现在的学习、生活状
况的相关证据。在确认小雷母亲没
有抚养能力后，检察机关认为小雷
属于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随即依
托该院与县民政部门的困境儿童线
索双向移送机制将此线索移送民政
部门。

多 次 沟 通 后 ，沧 县 检 察 院 与 民

政 部 门 共 同 制 定 了 小 雷 的 救 助 方
案 ，心 理 救 助 与 生 活 救 助 双 管 齐
下，实行“检、校、村、家”周（每周）
沟通制度至救助工作完成，并由小
雷 所 在 村 随 时 动 态 对 其 进 行 临 时
帮 扶 。 同 时 检 察 官 对 小 雷 的 爷 爷
奶 奶 进 行 了 心 理 疏 导 和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打 开 老 人 的 心 结 ，增 强 这 两
位临时监护人对抚养小雷健康成长
的信心。

民政局及时开通“事实孤儿”保
障金申领绿色通道，帮助小雷办理

了每月 1000 元的基本生活保障金，
小雷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这个家
庭也重拾生活的勇气和希望。6 月
初，第一笔救助保障金打到了小雷
的存折上。

“救助困境儿童，为他们营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需要久久为功，持续
担当。”承办检察官介绍，该院将继
续做好关爱“事实孤儿”的后半篇文
章，不断探索建立针对困境儿童长
效多元救助机制，为社会和谐发展
贡献检察力量。

保定市莲池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具体分析准确定性 严惩涉窨井盖犯罪

辛集市检察院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

助推农资市场规范经营

广宗县检察院针对部分河段秸秆垃圾堆积问题积极作为

检察建议力促河畅水清

沧县检察院与民政部门联合实施救助

呵护“事实孤儿”健康成长成长

图为检察官询问小雷的学习生活情况图为检察官询问小雷的学习生活情况。。

非法采矿案在小山村开庭审理

磁县检察官庭后普法
强化教育警示效果

谨 防“ 能 人 ”
利用升学诈骗钱财

河北法制报讯 （常甜甜）“公园广场里有很
多健身器材，锻炼起来方便又实用，而且还有锻
炼提示，很安全！”近日，当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来到某公园，开展公共体育健身器
材安全专项活动“回头看”时，许多群众迎上来与
检察官积极交流。

健身器材作为重要的公共体育设施，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小区、公园、广场等地。为维护公共
健身器材安全，为群众安全健身保驾护航，桥西
区检察院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开展了公共体
育健身器材安全专项活动。检察官走访辖区广
场、公园、社区等处，对公共体育健身器材进行了
实地测量与调查取证。调查中，办案检察官发现
部分公园配建的肋木架、天梯等五大类健身器材
存在未按规定设置缓冲层等问题，如果意外跌落
极易造成身体损伤，存在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对
此，桥西区检察院根据《室外健身器材配建管理
办法》《室外健身器材安全通用要求》等规定，向
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履行加
强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对公园健
身器材按规定配建符合标准的跌落缓冲层。

检察建议制发后得到了积极反馈，相关行政
机关第一时间联系安装体育器材的厂家，对存在
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在全区范围开展了健身器材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不让健身器材沦为“伤
身器材”。截至目前，辖区 4 个公园已全部完成
整改，共增设缓冲层 16 处。

日前，桥西区检察院“督促整治公共健身器
材安全隐患公益诉讼案”已成功入选全国检察机
关开展的“为民办实事 破解老大难”公益诉讼质
量提升年专项活动“千案展示”。

河北法制报讯 （赵培）为了省去危险废物
处置费用，刘某某等４人不惜以身试法，将 900 余
吨危险废物随意丢弃，最终害人害己。近日，深
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刘某某等４人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案，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刘某某
等４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５年至１年１个月
不等刑罚，并处罚金 2 万元至 10 万元不等。

2020 年 11 月份至 2021 年 6 月份，被告人刘某
某在无任何经营许可证和环保手续的情况下，租
用另一被告人张某甲的厂房开办小作坊进行皮
革加工。为了节省费用，被告人刘某某向张某甲
许诺给予其一定好处，要求其处理皮革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废料。随后，张某甲雇用亲戚张某
乙连续数月将废水废料直接倾倒至厂房附近他
人的鱼塘之中，被鱼塘主发现后停止；后被告人
张某甲又找另一个亲戚张某丙在厂房内挖了一
个大坑用于掩埋废料和排放废水。经测算，鱼塘
与厂房大坑内掩埋的废料总重量达 900 余吨。经
鉴定，被掩埋的废水废料均属于危险废物。

深州市检 察 院 对 该 案 高 度 重 视 ，在 公 安 侦
查阶段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对掩埋的废
料数量进行反复测算确定精确数额，并及时固
定相关证人证言。在审查起诉阶段，深州市检
察院综合全案证据，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犯罪情节、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认罪态度的
不同，依法向深州市人民法院提出了量刑建议。
最终，刘某某等４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５年至
１年１个月不等刑罚，并处 2 万元至 10 万元不等
的罚金。

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制发
诉前检察建议保护健身群众安全

为公共健身器材配建跌落缓冲层

掩 埋 废 料 九 百 余 吨
四被告人因污染环境罪获刑

图为居民在配建有跌落缓冲层的健身器材
处锻炼。 河北法制报记者 李胜男 摄


